
关于《鄂托克前旗统计“进农村牧区、进
园区、进社区”行动方案》的

政策解读

近日，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鄂托克前旗统计

“进农村牧区、进园区、进社区”行动方案》，现将相关内容解读

如下。

一、出台的背景及意义

为推进基层统计工作改革，提高统计工作质量，服务经济高

质量发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乡镇统计工作规范>的通知》（内统字〔2020〕24 号）、《内蒙

古自治区统计局关于开展工业园区、社区（村、嘎查）维护更新

名录库试点工作的补充通知》（内统办字〔2022〕8 号）和《鄂

尔多斯市统计“进农村牧区、进园区、进社区”行动方案》（鄂

府办发〔2022〕22 号）精神，结合鄂托克前旗实际，制定本方

案。

二、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全旗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以服务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区、

红色文化传承区、区域合作示范区、双碳实践先行区为目标，探

索基层统计工作新路径、新方法，全面提升基层统计工作水平，



发挥新时代统计工作职能，助力构建福祉同创共享的“草原文明

城、品质鄂前旗”新篇章。

三、主要任务

一是夯实基层统计基础，配齐配强从乡镇到嘎查村（社区）

的基层统计人员；二是动态更新维护基本单位名录库，保证名录

库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保障名录库数据质量稳步提升；三是

开展企业核查，既要对辖区内所有企业开展摸底清查，也要对上

级统计部门反馈的重点企业进行入户核查，及时发现“漏统漏报”

或“疑似达规”企业；四是服务升规纳统工作。统计部门把临界

企业的信息推送给行业主管部门，由行业主管部门建立“种子”

企业库，抓好培育工作，服务企业尽早升规纳统；五是按照政府

统计机构报表制度要求，统一业务流程，明确各级统计工作职责，

完成农业农村统计、人口变动调查、园区统计等统计调查任务。

四、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创新宣传、强化保障。全面启动统计“进农村牧

区、进园区、进社区”工作。充分运用宣传栏、门户网站等传统

媒体，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灵活利用公众号、视频平台、

一张图等多样化宣传手段，积极开发形式多样、具有地域特色的

统计“三进”宣传产品，进一步打牢工作基础。上海庙经济开发

区、各镇压实统计“进农村牧区、进园区、进社区”相关工作机

制，完成统计工作场所、硬件等的配备，建立健全工业园区、乡

镇统计工作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流程。



第二阶段：攻坚克难、落地见效。统计部门完成基层统计人

员统计法规政策、统计专网使用及各相关专业统计报表制度、方

案的培训。各相关单位要主动作为、积极配合，按照《方案》职

责分工推进具体工作落实。基层统计员一要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

规；二要完成各级统计机构实施的统计调查；三要完成基本单位

名录库的更新维护；四要实地入户核查统计部门下发的重点核查

企业；五要开展本辖区内企业摸底清查，发现“漏统漏报”或“疑

似达规”企业，及时上报统计部门；六要指导督促本辖区企业统

计数据的审核、汇总、上报；七要建立统计工作台账，包括重点

核查企业名录台账、基本单位名录库日常维护台账等。

第三阶段：评估总结、建章立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开发区

、各镇及基层统计人员统计“三进”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把工作实绩和服务发展大局的成效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梳理

总结行动中的好做法、新经验，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

，形成常态长效。


